中国航协发〔2008〕26号
《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培训机构资质认可办法》
补充规定

第一条　根据《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培训机构资质认可办法》制定本补充规定。

第二条　为了规范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培训市场秩序，加强对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授权培训机构的管理，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推动代理人培训的健康、有序发展，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航协”）制定本补充规定，建立对授权培训机构的年检制度。

第三条　中国航协按年度对所有经过授权的为从事民用航空运输客货运销售代理企业提供业务培训的机构或单位进行年检，年检时间为每年度的5月1日至6月30日，5月1日后经认可的授权培训机构参加第二年的年检。

第四条　中国航协对授权培训机构进行年检，重点审核以下项目。

（一） 授权培训机构的资质认可证书应在有效期内；

（二） 授权培训机构应符合《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培训机构资质认可办法》的要求；

（三） 授权培训机构应按认可的级别及业务范围、条件进行招生培训；

（四） 授权培训机构应按中国航协规定流程开展招生、培训、教学、考试评定工作；

（五） 授权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或简章应内容符实，条例清晰；

（六） 授权培训机构的登记事项发生变更，应报中国航协审核认可；

（七） 授权培训机构应严格按照中国航协的收费标准收取培训费用；

（八）  授权培训机构应严格按照中国航协从业人员培训大纲要求进行教学；

（九） 授权培训机构应严格按照中国航协要求整理学员培训信息并及时报送主管部门；

（十） 授权培训机构应有完善的财务制度及岗位证书管理措施；

（十一） 授权培训机构从事岗位资格证书培训的教员应持证上岗，定期接受管理部门提供的教师培训，保证教学质量。 
第五条
 授权培训机构申请年检，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 资质认可证书原件；

（二） 经工商年检合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

（三） 年检申请登记表；

（四） 年度培训信息统计及下一年度培训计划；

（五） 授权培训机构教员的相关资质；

（六） 其他必要的文件和资料。

第六条
 在授权培训机构自查的基础上，中国航协将根据年检资料，以随机抽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年检，并采取制作培训机构质量调查表的形式，对培训质量进行不记名调查。

第七条  授权培训机构通过年检的，中国航协在其资质认可证书上加盖年检合格专用章。

第八条  授权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航协可以作出不予通过年检的决定，并视情况，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或通报批评，拒不改正的，注销其资格认可证书。

（一） 不再符合《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培训机构资质认可办法》及本补充规定的标准和条件；

（二） 未按规定办理资质认可证书有关事项变更手续；

（三） 年度内受到行政机关、中国航协两次以上惩戒、处罚；

（四） 年度内多次违规经营，被航空公司、销售代理企业投诉较多，并经查证属实；

（五） 有其他出现重大教学事故严重违法或违规行为；

（六） 直接或间接将授权培训资质转让给第三方；

（七） 年度培训人数低于200人次，或长期无培训实施行为的。
第九条  中国航协可以根据授权培训机构违规情节，作出降低授权培训机构信誉等级的决定。情节严重，构成违法的，中国航协可以依法移送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条  本补充规定的解释权属于中国航协。

第十一条  本补充规定自2008年4月2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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